
臺北市立誠正國中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第二次段考公民科試卷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基本題型：(共 30 題，每題 3分；共 90 分) 

1. 根據我國法律，請問下列何項行為可稱作「違

法」？ 

(A)捷運上吃東西 

(B)遲交學校作業 

(C)不幫忙做家事 

(D)吃飯前沒洗手 

2. 根據我國法律，請問下列何項行為可稱作「犯

罪」？ 

(A)不小心打破同學水壺 

(B)趁鄰居不在偷走花盆 

(C)大半夜在家大聲唱歌 

(D)騎摩托車沒戴安全帽 

3. 下列關於「違法」和「犯罪」的敘述，何者

最不恰當？ 

(A)違法一定是犯罪，但犯罪不一定是違法 

(B)違法是指違反任何法律的行為 

(C)犯罪是指觸犯《刑法》的行為 

(D)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嚴重的行為會

構成犯罪 

4. 下列關於我國《刑法》的敘述，何者最恰當？ 

(A)規定哪些行為構成犯罪和犯罪追溯過程 

(B)《刑法》的目的在於讓國家確實控制人民 

(C)保障法官能臨時增加刑罰落實公平正義 

(D)遵守「罪刑法定」原則，防止國家任意處

罰人民 

5. 小明一家人在電視上看到有人因為欠錢不還

惹上官司。小明一家各自做出以下評論，請

問何者最需要改正法律觀念？  

(A)阿公：欠錢不還十惡不赦，此屬犯罪行為 

(B)大姊：屬於私人間財產糾紛，是民事案件 

(C)小明：能用和解、調解、訴訟的方式解決 

(D)媽媽：屬於「債務不履行」的違法行為 

6. 過去曾發生某網紅利用偽造成人影片牟利的

案件，不但傷害當事人也破壞社會秩序，並

促使我國《刑法》於 2023 年增訂《妨害性隱

私及不實性影像罪》。但不能以這條新法律懲

罰該網紅，請問是基於何項原則所以不能？  

(A)契約自由原則 

(B)無罪推定原則 

(C)審檢分立原則 

(D)罪刑法定原則 

7. 請問我國刑罰存在的目的不包含下列何者？ 

(A)處罰 

(B)折磨 

(C)預防 

(D)矯正 

8. 我國刑罰依據類型，分別剝奪犯罪者的自由、

財產或生命權利。請問下列何種刑罰剝奪的

權利與「徒刑」相同？ 

(A)拘役 

(B)拘留 

(C)罰金 

(D)死刑 

9. 我國自 2007 年開始設立「監所自營產品展售

商城」，提供大眾了解和選購各監所自營商品

的平台。平台上有著各種監所熱銷商品，包

括台中監獄的狀元糕、明德外役監的滴雞精。

請問讓監所受刑人學習技能、製作商品是在

發揮刑罰的何項功能？ 

(A)懺悔 

(B)矯正 

(C)預防 

(D)處罰 

10.近日高雄市發生汽車駕駛拒檢逃逸，過程中

與多部汽機車擦撞，最終自撞路樹停下，遭

警方逮捕，依公共危險等多項罪嫌移送法辦。

請問該駕駛最可能移送什麼「法」辦？ 

(A)《刑法》 

(B)《民法》 

(C)《憲法》 

(D)《公司法》 

11.今年 4月，有立委提出「以鞭刑打擊重大犯

罪(詐騙、虐童、性侵)」之公投提案，建議

在未來《刑法》中增加鞭刑(身體刑)，以產

生更高強度的犯罪嚇阻效果，引發高度討論。

請問「嚇阻犯罪」是發揮刑罰的何種功能？ 

(A)處罰 



(B)預防 

(C)教育 

(D)矯正 

12.呈上題，目前我國《刑法》中沒有「身體刑」，

所以法官不能判處這類刑罰，必須先修法才

能處罰。請問以上敘述體現我國《刑法》的

何項原則？ 

(A)誠實信用原則 

(B)權利濫用禁止原則 

(C)無罪推定原則 

(D)罪刑法定原則 

13.在我國的各項刑罰當中，能夠單獨科處的刑

罰不包括下列何者？ 

(A)徒刑 

(B)拘役 

(C)罰緩 

(D)罰金 

14.關於我國《刑法》中「沒收」的相關敘述，

何者正確？ 

(A)與褫奪公權一樣，屬於一種從刑 

(B)可在判決確定前由法官單獨宣告 

(C)是為處理經濟犯罪所設置的主刑 

(D)具有剝奪擔任公務員資格的效果 

15.我國對於犯罪行為的處罰，會考量多種面向

來決定。請問裁量的依據不包括下列何者？ 

(A)年齡 

(B)學歷 

(C)精神狀況 

(D)犯罪要件 

16.台北市環保局一名清潔隊員，因私自將回收

物轉贈，涉及貪汙遭判刑有期徒刑 3個月，

附加□1年。請問□為何？ 

(A)申誡 

(B)沒收 

(C)拘役 

(D)褫奪公權 

17.根據我國法律規定，今年 13 歲、天生聾啞的

小明若有犯罪行為，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小明

要接受的處置？ 

(A)以刑法以外的規定處置 

(B)得減輕其刑罰 

(C)負完全刑事責任 

(D)負完全民事責任 

18.去年 12 月，發生 78 歲高齡駕駛駕車暴衝，

造成3死12傷的悲劇，自己事後也傷重不治。

若排除其他因素，單純以年齡考量，該駕駛

應屬於何種能力之人？ 

(A)無責任能力人 

(B)限制責任能力人 

(C)完全責任能力人 

(D)無行為能力人 

19.犯罪行為的追訴具有一定的處理過程，請問

此過程是依據我國何部法律？ 

(A)《刑事訴訟法》 

(B)《刑法》 

(C)《民事訴訟法》 

(D)《民法》 

20.大明在便利商店用餐時，發現隔壁桌一名婦

人和另一名男子在談論投資和收取款項等事

宜，懷疑婦人遭到詐騙。請問大名採取何種

作法最恰當？  

(A)向檢察署提出「告訴」 

(B)委任律師提出「自訴」 

(C)打電話報警提出「告發」 

(D)收集證據提出「公訴」 

21.在我國犯罪追訴的過程中，有許多不同角色

各司其職。請問下列身分與任務的搭配，何

者最恰當？ 

(A)警察-接受當事人委託，進行訴訟 

(B)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 

(C)法官-受檢察官指揮審判 

(D)律師-依法獨立審判 

22.依照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在判決確定以前，

即使被告嫌疑重大，仍應視為無罪，稱作「無

罪推定」原則。請問無罪推定原則存在的目

的主要為何？  

(A)確保法官審判權威 

(B)方便檢察官收集證據 

(C)維護被告基本人權 

(D)限制警察執法權力 

23.我國刑事案件分作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之

罪。請問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包含下列何者？ 

(A)前者可申請調解解決，後者必會經過訴訟 

(B)前者需要被害人提起告訴，後者不需要 



(C)前者檢察官不可主動介入，後者可以 

(D)前者由檢察官審判，後者由法官審判 

24.大強和朋友相約酒吧慶祝 20 歲生日，離開時

因為動作較大碰到店內其他客人，發生肢體

衝突，造成對方受傷，並報警提出傷害罪告

訴。針對大強的行為，根據我國法律規定，

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因傷害輕微僅須賠償醫療費用 

(B)因大強為限制責任能力人不追究 

(C)大強行為涉及刑事與民事責任 

(D)獲報員警會指揮檢察官進行偵查 

25.以下是某刑事法庭出席人員：法官、書記官、

檢察官、被告、被告辯護律師。依據以上資

訊，針對本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案件應為自訴案件 

(B)此案件應涉及非告訴乃論之罪 

(C)此案件應涉及告訴乃論之罪 

(D)此案件應為公訴案件 

26.下表為四個地方法院某年的案件資料，小文

是在其中一個法院服務的公務員，且該法院

當年能以調解方式處裡的案件數量最少。根

據表中資料判斷，小文最可能在哪一個法院

服務？(改編自會考題) 

法院 非告訴乃論

刑事案件 

告訴乃論

刑事案件 

民事案件 

(A) 40 20 50 

(B) 40 30 50 

(C) 30 20 30 

(D) 20 15 40 

27.俗話說：「禍從口出。」不論現實或網路上，

口無遮攔都可能惹上官司，不只可能須負擔

民事賠償，還可能有刑事責任(謾罵他人→公

然侮辱罪，告訴乃論；散布不實謠言→誹謗

罪，告訴乃論)。請問有關公然侮辱和誹謗案

件的處理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A)檢察官一旦知道就要主動偵辦 

(B)法官可直接立案審判 

(C)被害人提起告訴檢察官才會起訴 

(D)不能透過調解解決，必須訴訟 

28.我國針對收賄的公務員，會以賄賂罪處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但針對收賄的民間企業員工，

則會以背信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請問相

同行為，因為不同法律規定而有不同的處罰，

與我國《刑法》何項原則最有關？(改編自會

考題) 

(A)無罪推定 

(B)罪刑法定 

(C)一罪一罰 

(D)數罪併罰 

29.阿德於臉書與阿文相約以3000元購買一雙球

鞋。阿德依約完成匯款，但匯款完兩天後都

沒收到阿文的消息。擔心自己遭到詐騙，阿

德報警提起詐欺罪告訴。經檢察官調查釐清，

原來阿文早已完成寄貨，只是手機剛好遺失

無法聯絡阿德，而詐欺罪要件包含使用詐術

獲得利益，與本案狀況不同，因此做出不起

訴處分。請問檢察官是基於下列何種理由做

出不起訴處分?  

(A)行為人不具有責任能力 

(B)行為不符合犯罪要件 

(C)行為人精神狀況不正常 

(D)行為不是故意為之 

30.某民意代表本身具有律師資格，秉持為民服

務的精神，有提供免費法律諮詢。下表是該

民意代表於 2023 年與 2024 年法律諮詢服務

案件統計資料。在 2023 年的刑事案件中，有

超過半數屬於非告訴乃論，而 2024 年則有超

過半數為告訴乃論。根據上述內容判斷，在

2023 年與 2024 年的諮詢服務中，只能透過訴

訟方式處裡的案件數可能為下列何者？(改

編自會考題) 

 2023 年 2024 年 

民事案件 100 120 

刑事案件 160 140 

服務總數 260 260 

(A)2023 年 190 件，2024 年 170 件 

(B)2023 年 170 件，2024 年 200 件 

(C)2023 年 90 件，2024 年 50 件 

(D)2023 年 70 件，2024 年 80 件 

二、題組：(共 5題，每題 2分；共 10 分) 

題組一： 

台北保母虐童致死案 

    2023 年 12 月 24 日，一名一歲半男童因呼吸

困難被送醫，經急救後不治。經檢方解剖發現其



身上有多處嚴重外傷和營養不良的狀況，傷勢與

正常育兒狀況明顯不符，立即啟動調查程序。 

    經調查後，檢方以《刑法》第 277 條(傷害

致死)、第 286 條(虐童致死)、第 302 條(拘禁致

死)等多項罪名起訴保母及其妹，由於案件情節

嚴重，符合《國民法官法》規定，以國民法官制

度審理。 

    全案經過兩年多審理，於 2025 年做成判決，

判處保母無期徒刑、其妹 18 年有期徒刑。上訴

遭高等法院駁回，全案定讞。 

    此案件的發生引起社會各界對於我國保母

和相關兒童福利制度重新檢討，也促使立法院於

2025 年 7 月修正並增訂《刑法》第 272 條第 1項

和第 286 條，該法條刑罰原本只有無期徒刑和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法後增加死刑。 

31.根據上文，從檢察官處理本案的方式判斷，

此案應屬於下列何種案件？ 

(A)告訴乃論之民事案件 

(B)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 

(C)非告訴乃論之民事案件 

(D)非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 

32.以下是得知此案後四位民眾的評論，何者最

符合我國刑法規範和司法制度？ 

(A)小美：該案應該是由 6位國民法官和 3位

職業法官共同判決 

(B)阿雄：因為後續法條有修正，此案應該要

重新審理 

(C)莉莉：虐童致死實在太過殘忍，法官可以

判處極刑，如鞭刑或電刑 

(D)阿正：因為此案件是由檢察官起訴，屬於

「自訴」的刑事案件 

題組二： 

校園命案與少年犯罪 

    2023年12月25日，新北市某國中發生悲劇。 

一名 15 歲的國三生，因口角衝突，過程中持彈

簧刀攻擊另一名國三學生，造成死亡。 

    行兇的學生與教唆的學生(兩人均為 15 歲)

後續遭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依《刑法》殺人罪起訴。 

    一審判決，認定兩人犯殺人罪，但因為他們

都是(甲)歲以上未滿(乙)歲的少年，於法得減輕

其刑，分別判處 9年與 8年有期徒刑，全案上訴

二審。 

    二審判決，考量醫療機構出具的調查報告，

認為兩人需要更長刑期進行矯正，分別改處 12

年與 11 年有期徒刑，上訴遭駁回，全案定讞。 

    此案除了涉及《刑法》，由於涉案兩人均屬

法律定義的少年(12-18 歲)，因此也同時涉及《少

年事件處理法》，這是一部以「教育代替刑罰」

為立法精神的法律，考量少年心智尚未成熟、人

格還在發展，不該用成人的標準對待與處置，所

以有不得判處少年死刑與無期徒刑和個人資訊

需要完全保密等特殊規定。 

    這起案件呈現了少年司法的兩難。法律希望

給犯錯的少年改過自新的機會，但被害人家屬卻

覺得正義沒有伸張，而社會大眾也再次面對「嚴

懲」和「教化」之間沒有絕對標準答案的難題。 

33.請問上文中，(甲)歲和(乙)歲分別為？ 

(A)14；18 

(B)14；20 

(C)7；18 

(D)7；20 

34.根據上文，一審判決考量被告得減輕其刑的

依據為何？ 

(A)兩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B)兩人為完全責任能力人 

(C)兩人為限制責任能力人 

(D)兩人為無責任能力人 

35.上述判決結果，與受害者家屬和社會大眾的

期待有所不同，原因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加害者有充分展現悔意 

(B)法官認為此案雖違法但不算犯罪 

(C)因被害人已死亡所以不必重罰 

(D)法官必須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判決 

 


